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
[bookmark: _Toc14578]食堂辅助运营服务项目情况及要求
1、 医院概况
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1942年，其前身是“新繁县卫生院”，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繁锦路99号，美丽的“唐代园林-东湖”畔，距离成都市区仅10余公里。2023年3月底搬迁至新院区。总建筑面积79650平方米，编制和开放床位501张，总投资金额近10亿元，是集医疗、预防、教学、科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综合医院。
2、 项目情况
项目名称：食堂辅助运营服务采购项目
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（政府采购）
服务期限：服务期限为三年，合同每年一签，合同期满验收/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，直到三年期满。
三、服务需求
（一）经营模式
[bookmark: OLE_LINK3]1.1采用"场地+现有设备+辅助经营"模式，采购人提供运营需要的物资、场地及基础设施设备清单（附件2），中标方负责食材采购管理、人员管理及日常运营设备维修。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服务费，用于食堂辅助运营服务所需费用，供应商将所有食堂运营收入交于采购人，不得挪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经营地点：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后勤综合楼一、二楼，职工餐厅面积约500平米，厨房面积约400平米（无凉菜间），病人就餐处面积约40平米，职工就餐区可提供约200人就餐需求，病人就餐处可提供20人就餐。基本设施齐全。
（二）用餐要求
1.每日用餐时间：
早餐：07:00--09:00
午餐：11:00--13:00
晚餐：17:00--18:30
2.采购人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向供应商提出变更就餐时间，供应商应于积极配合，并需准时开餐，做到饭热菜香，营养健康，必须按照医院要求，营造健康食堂。
3.食堂提供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特殊病号餐、会议接待团餐、桌餐等和全年365天不间断的饮食服务。
早餐:至少包含小菜、稀饭、鸡蛋、包子、馒头、油条、面食、面包、蛋糕、鲜榨豆浆、牛奶等，所有提供食品均需收费，不得使用预制食品。
午餐:至少4荤2素1汤供选择，另提供常规面食、小炒，所有提供食品均需收费，不得使用预制食品。
晚餐:至少2荤2素供选择，另提供常规面食、小炒，所有提供食品均需收费，不得使用预制食品。
收费标准由供应商提供，可选套餐制或一菜一价，米饭单独计费制等，打包盒可收费。
午、晚餐菜单每周不重复，少用冷冻原料，厨师每季度轮换，改善食堂口味。
4.用餐对象：
1　 全年365天为医院职工、来院实习、进修及规培人员等提供三餐服务，餐费以刷饭卡方式消费。
2　 全年365天为病人及其陪护、等非持卡人员提供三餐服务，此类人员通过现金或移动支付直接向采购人支付。
3　 服务区域职工约500人左右，采购人按每人200元/月补贴餐费，职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性消费。平均每日早餐就餐150人次/日，午餐就餐250人次/日，晚餐就餐人次50人次/日。
5.延伸服务
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实际情况，食堂需提供病区患者及陪护餐食售卖服务；以及ICU、急诊工作人员、病患家属午餐、晚餐送餐服务。
6.如遇单位召开会议或培训人员需要用餐，由采购方提前确定人数和就餐标准，供应商做好用餐保障。
（3） 质量要求
餐食供应：保障一日三餐正点、足量供应，品种丰富多样；严禁出售变质、变味饭菜及剩饭剩菜。​
服务标准：餐饮服务需满足及时、卫生、安全、营养、节约要求，同时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，接受采购人监督考核。​
核心目标：确保食堂实现保本运行，无亏损、无盈利；重点保障食品安全；尽量提高满意度。
（四）服务人员要求
	序号
	班组
		人员要求

	1
	管理组
	1. 项目经理：55岁及以下，具备3年以上的相关管理经验。
2. 厨师长：55岁及以下，具备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，具有二级及以上厨师证。
3. 食品安全员：50岁及以下，具有食品安全员资格证，熟悉电脑操作。

	2
	厨师组
	1． 厨师：60岁及以下（具备四级及以上厨师证；具备三级及以上厨师证人员占50%）；
2． 面点师及糕点师：60岁及以下，具备面点师/糕点师证；
3． 营养厨师：60岁及以下（具有营养师证及四级及以上厨师证）。

	3
	服务/切配/厨工组
	男性60岁及以下，女性55岁及以下。

	4
	其他岗位
	男性60岁及以下，女性55岁及以下。

	备注
	包括但不限于粗加工、红案、白案、蒸煮、勤杂、服务、配送、收银、库管、安全员等岗位。市场参考价格，供应商自行填写，具体细化到各岗位。部分岗位可兼职，但人员配置需合理能满足项目服务要求。



